[bookmark: _GoBack]实验室接收校外来访人员双方安全责任承诺书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我系对于实验室接收校外人员因毕业设计或短期合作研究等事项需进入实验室的情况执行“谁接收，谁负责；无培训，不上岗”的原则，要求实验室负责人和校外来访人员签订本安全责任承诺书。
接收校外人员实验室：
承诺人（实验室负责人）：             拟接收           （工作/学习单位）          （身份证号：                  ）于      年     月至     年    月来我实验室进行（□毕业设计、□联合培养、□短期来校合作研究）的工作，并担任其指导教师。对该校外人员在我实验室期间的安全责任承诺如下：
1、保证对该校外人员进行必要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2、承诺对该校外人员在我实验室期间相关安全负有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按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相关安全管理办法处理。
校外来访人员：
承诺人：            （身份证号：                     ）（工作/学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因（☐ 毕业设计、☐ 联合培养、☐ 短期来校合作研究）需要，申请于     年    月至       年    月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_______________（指导教师）实验室从事临时实验工作。对于本人临时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承诺如下：
1、本人服从实验室安排，积极参加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防止各类事故发生；进入实验室后，服从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安全员的管理和指导，严格遵守国家、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及实验室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非实验室期间的安全责任由本人自负。实验过程中，如因本人违反实验操作流程而发生意外事故，本人自愿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关安全条例承担相应责任。
本承诺书一式叁份，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指导教师和校外来访人员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签字）：     指导教师（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